附件：
营口市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
“一次性告知服务”
通知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规模：
（三）建设单位：
（四）施工单位：
（五）设计单位：
（六）监理单位：
（七）工期计划：
（八）合同价格：
二、告知时间：
三、告知事项内容
（一）施工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进行实名制管理，必须使用符合住建部技术标准的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并按照《关于全面推行使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通知》（营住建发〔2019〕24号）要求具体落实，未落实相关要求的不得开工建设；
（二）按监督计划（方案）约定抽查部位提前书面通知监督机构；
（三）开工前在主入口明显位置设置监督公告牌；
（四）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
（五）工程竣工验收前按照《营口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实施方案》文件要求执行；
（六）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并在工程竣工验收7个工作日前书面通知监督机构；
（七）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八）施工现场停止施工要向安全监督机构上报《中止、终止施工安全监督申请书》；施工现场恢复施工要向安全监督机构上报《恢复施工安全监督申请书》及《复工条件验收报告》；
（九）起重机械在安装、拆卸前必须对安全监督机构进行告知，起重机械验收合格后15日内必须办理使用登记；
（十）企业应按工程规模配置相应的专职安全员及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以上人员的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
（十一）工程项目部必须制定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制度，依据该制度编制使用计划，并按计划实施完成；
（十二）工人进场必须进行“三级”教育和考核；
（十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有针对性的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必须组织专家对其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工程项目部应针对工程特点制定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十四）企业依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辽宁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文件要求进行生产作业并配合安全检查；
（十五）施工现场应达到车行主干道硬覆盖100%、水洗设施100%、土方及散料苫盖100%、视频监控安装100%、湿法作业100%、施工围挡100%、车辆密闭运输100%的“7个100%”要求；
（十六）总承包单位及分包单位开工前应与发包方签订合同，并严格按照资质等级承包范围进行施工，严禁挂靠、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发生；
（十七）建造师等现场管理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对工程项目进行现场管理；
[bookmark: _GoBack]（十八）加强建筑施工现场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建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度，严格按照《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13）执行相关卫生标准，工地食堂食品安全与工程质量安全同检查、同考核；
（十九）按照《关于营口地区建设工程禁止现场搅拌砂浆暨推行使用预拌砂浆的通知》（营住建发〔2019〕161号）要求，2019年5月15日起，全市主城区建设工程项目禁止现场搅拌砂浆，2020年1月1日起，营口建成区内实现“禁现”；
（二十）设计单位要按照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并提供建筑节能专篇(建筑节能备案表)、绿色建筑专篇(绿色建筑评定表)；
（二十一）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要按照建筑节能标准、绿色建筑标准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
（二十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售楼现场明示绿色建筑等级及主要技术指标等信息；
（二十三）建设单位按规定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绿色建筑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等信息；
（二十四）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委托符合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进入施工现场的节能材料、设备等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二十五）建设单位按规定委托符合资质的建筑能效测评和建筑节能检测机构对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建筑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测、建筑设备工程系统节能性检测等；
（二十六）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使用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施设备；
（二十七）监理单位按照规定编制绿色建筑专项监理方案，对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施工实施监理；
（二十八）建设单位按规定进行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专项验收，未进行专项验收或者专项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二十九）监理单位要严格履行职责。
四、执行告知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质量方面联系人：王兴晨，2835445
（二）安全方面联系人：张万里，2664866
（三）建筑市场行为方面联系人：柳明 2678505
（四）建筑节能方面联系人：喻国东 3946117
五、告知人员签字
质量方面：                  安全方面：
建筑市场行为方面：          建筑节能方面：
六、被告知单位对所告知事项确认签字承诺

（一）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电话：
（2）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电话：                    
（3） 设计单位负责人：         
电话：
（4）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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